附件3
正定县公开选聘乒乓球运动员专业成绩

考核评分标准
一、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证书（满分20分）

国家级运动健将：20分；

一级运动员：15分；
二、本人最好单项运动成绩（满分80分）
	     名次
 比赛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全国少年锦标赛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二阶段选拔赛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64
	61
	58
	
	
	
	
	

	全国少儿锦标赛（甲组）
	60
	58
	
	
	
	
	
	

	河北省乒乓球锦标赛
	58
	56
	
	
	
	
	
	


注：1.所有成绩只取最高一项的记分。

2.本人运动员技术等级需提供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原件。本人最好运动成绩需提供取得该项运动成绩的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及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